
居家服務督導員資格訓練

課程主題：居家服務個案工作與倫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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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聲明
一、授權目的與使用範圍

本公版講義為衛生福利部（以下稱本部）之固有著作，僅提供本部、本部指定
單位、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指定單位辦理資格訓練課程使用，未經本部授權不
得擅自下載使用。

二、授權使用期間與方法
本公版講義經授權後，被授權人僅得於居家服務督導員資格訓練課程期間內，
基於上開授權目的與使用範圍內進行重製，應明顯標示所有權人（本部）後始
得改作與編輯，並公開口述、公開展示以及公開發表等。

三、禁止不當修改
被授權人經授權後，於執行上開始用方式時，不得歪取、割裂、竄改或其他方
法改變本公版講義之內容、形式或名目致損害本部之名譽，否則本部將依法維
護本部之權益。

四、侵害第三人責任
被授權人經授權後，於執行上開始用方式時，應注意不得侵害第三人之著作權
（包括財產權與人格權。 )如被授權人侵害他人著作權，須自負民事、刑事上
之法律責任，若致本部涉訟時，應無條件配合與提供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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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目標

01 了解居家服務個案工作

02 認識居家服務倫理

03 認識居家服務個案工作與行政管理之倫理兩難與抉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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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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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1居家服務個案工作目的

1-2居家服務個案工作原則

1-3居家服務個案工作方法， 包括流程、評估 (家系圖、生態圖 )、
紀錄撰寫要點與原則、服務計畫之訂定

2-1居家服務工作倫理

2-2倫理兩難的處理原則與步驟



課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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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居家服務個案工作常見倫理抉擇

3-2居家服務行政管理常見倫理抉擇

3-3居家服務倫理兩難與抉擇實例介紹，如公平正義與資源分配、
照顧責任的問題、案主自決與服務介入、個案權益與組織利益
衝突、專業價值與組織體制的衝突



課程大綱

1 . 居家服務個案工作目的、原則

2 . 居家服務個案工作方法

3 . 居家服務個案工作倫理內涵及常見二難

4 . 居家服務工作常見倫理抉擇

5 . 結論與學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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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服務個案工作目的

1 . 個案工作是社會工作的方法之一，英文為c a se wor k，指的是社會

工作者運用相關專業知識，以一對一的個別化方式，為個人與其家

庭提供支持與服務，服務的目的在於解決問題，減輕壓力，維持基

本生活所需與功能，並進而使個人與其家庭可以增能與調適。

2 . 上述概念運用在居家服務個案工作，即是使個案在居家服務過程當

中，可以維持個人生活自主能力，維護基本生活品質，減輕照顧者

壓力與支持家庭功能。



居家服務個案工作原則

運用個案工作七大原則，Re v. Fe l i x P. B ie ste k .SJ.提出

個別化
目的性
情感表白

控制情緒
涉入

接納

不批判與
論斷

案主自決 保密原則



居家服務個案工作流程

接案評估 服務計畫擬定
開案
與簽約

服務執行

結案評估服務追蹤管理
修正服務計畫

/反饋A修正照顧計畫



為什麼要擬定服務計畫1/2

三個值得思考的問題

不是已經有照顧計畫了

服務計畫怎麼擬定

服務計畫怎麼執行



為什麼要擬定服務計畫2/2

• 需求評估
• 個案管理

照顧計畫

• 需求評估
• 服務安排

服務計畫
• 計畫修正
• 品質管理

服務執行與
追蹤管理



居家服務個案評估理念

1. 評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

2. 評估常常不是一次做完的

3 . 確認自己服務的標的對象

4 . 了解為何需要服務、為誰服務 (對象 )

5. 設定合理的服務目標

6 . 評估如何進行：用問的、用看的…

7. 合理的懷疑常是評估的開始

開案條件評估結果



評估資料來源

• 個案本身直接產生之評估資料 :

(1 ) 個案填寫的背景資料 (2 )個案的口語報告 (3 )心理測驗

• 與個案相關之間接評估資料 :

(1 ) 對非語言行為的直接觀察 (2 )對個案人際互動的直接觀察：夫妻、
家庭成員 (3 )從親戚、朋友、醫生、老師及其他專業人員得知

• 工作者本身察覺之評估資料 :

(1 ) 實務工作者與個案直接接觸時所獲得的個人經驗 (2 )工作者的自我
覺察



居家服務評估要項

家庭支持系統生理狀況 心理認知

• 疾病史
• 服藥狀況
• 日常生活影響性
• 就醫資源

• 情緒穩定性
• 是否服藥
• 日常生活影響性

• 主要照顧者
• 次要照顧者
• 其他探視者
家系圖-配偶子女及同住者

社區環境居家環境 內外移動能力

• 硬體設施
• 環境動線
• 個案主要活動區域

• 室內及外出移動能力
• 交通移動能力

• 鄰里陪伴
• 硬體設施設備

正式／非正式資源

• 生態圖-個案所連結
使用之資源



擬定服務計畫的原則

• 誰是主角？服務使用者？家屬？

• 最重要的需求是什麼：規範性需求 /感受性需求 /表達性需求 /相對性需
求 (B rad sh aw， 1 9 7 2)

• 階段性目標之設定

• 時間 /人力最佳運用原則

• 其他非正式資源之介入



服務計畫重要核心價值

貼近服務使用者生活

一日
生活

食衣
住行
育樂

吃喝
拉撒
睡

例如，一日
生活中的協
助沐浴和住

有關

例如，一日生活
中的備餐和吃/食

都有關係



從照顧問題清單檢視需求：個人生活

生理清潔食 衣

•進食
•備餐
•吞嚥

•個人修飾
•穿脫衣物

•大小便控制
•上廁所

育樂移動 住

•移位
•走路
•上下樓梯
•跌倒風險

•整理家務
•安全疑慮
•居住環境障礙

•使用電話
•購物或外出
•協助社會參與



從照顧問題清單檢視需求：個人健康

用藥問題/
疼痛問題

不動症候群風險

皮膚照護問題
傷口問題/ 水份及營養問題

感染問題/
其他醫療照護問題

管路照顧問題



從照顧問題清單檢視需求：個人認知

短期記憶障礙 困擾行為

溝通問題 處理財務問題



從照顧清單檢視需求：其他面向

輔具使用問題
照顧者壓力
相關問題

家庭經濟安全 其他支持系統相關



服務目標設定原則

管理學大師彼得·杜拉克於1 9 5 4年提出

Specific具體明確的

Measurable可測量的

Attainable 可實現的

Reasonable合理的

Time明確時間表

Ｓ

Ｍ

Ａ

Ｒ

Ｔ



服務目標階段性設定

服務初期

• 維持使用者個
人居家/基本生
活品質

• 照顧者生/心理
壓力舒緩

穩定期

• 生/心理變化與
服務項目的調
整(新的需求產
生)

• 照顧者喘息

追蹤期

• 結案考量
• 評估進入其他安
置照顧資源的可
能性

案例



需求評估與服務計畫提醒

• 服務目標以安全 /維持基本生活品質 /風險管控為最大考量

• 注意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需求間的平衡

• 注意老老照顧及雙老家庭所衍生的照顧問題：一位居服員服務多位使
用者或多位居服員同時服務一位或以上使用者

• 注意使用者狀況 /照顧者能力互相影響的問題

• 注意何時應該與家屬開始討論機構安置的問題

• 家屬間照顧意見分歧之問題

• 疑似照顧疏忽/虐待之問題



家電訪需要評估與紀錄之重點說明1/2

長照機構應督導其所屬登錄之
長照人員，就其提供之長照服
務有關事項製作紀錄。

長服法38條
1.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製作之紀錄，其內
容應包括下列事項：
一、當事人之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
月日及地址。

二、當事人需長照服務之身心狀況。
三、當事人接受之照顧服務。
四、長照服務人員執行業務情形。
五、長照服務人員執行業務之年、
月、日，並簽名或蓋章。

2.前項長照服務人員為醫事人員及社會
工作師者，其製作之紀錄內容，除依
前項規定外，應依相關法規之規定辦
理。

施行細則第8條



家電訪需要評估與紀錄之重點說明2/2

• 需要等級是否重新評估：個案身心狀況是否有改變？

• 原訂服務項目 /頻率是否增加 /減少：個案需求是否改變？

• 居住地內、外部環境是否改變？

• 主要照顧者身心狀況是否改變？

• 其他支持系統是否改變？

• 是否發生突發狀況或危機事件？ (含家照者及其他家庭成員 )

• 再次詢問個案有需求但不願使用之服務項目之使用意願

• 服務滿意度調查：包括居服員服務態度及服務項目是否確實執行

• 申報記錄並不等於服務紀錄



居家服務個案工作倫理內涵

• 居家服務過程中常會涉及服務對象的各種權益，例如生命權及
人權等，再加上工作者本身的專業判斷 /機構規範 /政策規定 /社
會文化等多面向的交叉影響，容易讓工作者處理倫理議題時，
進入價值衝突，陷入兩難。

提醒

• 倫理具規範作用，可以被討論，但無統一標準。

• 服務專業是一系列的知識與訓練，但在行使專業提供服務時，
必須將倫理規範納入執行的動態軌跡中，同時保護個人與服務
對象。



居家服務實務常見倫理二難1/5

• 照顧責任的問題

居服員成了主要
照顧者

家屬有力無心/
有心無力

疏忽照顧的灰色
地帶



居家服務實務常見倫理二難2/5

• 公平正義與資源分配/個案工作與行政管理

服務需求與照顧組合、
服務次(時)數不符

要求執行
非核定服務項目

給付額度/服務次(時)數

極大化
服務的主角是誰



居家服務實務常見倫理二難3/5

• 服務對象自決與服務介入

認知功能障礙
無行為能力人

獨居者的服務
安排

經濟考量大於一切
居督/A個管/照專

誰說了算



居家服務實務常見倫理二難4/5

• 個案權益與組織利益衝突

保密VS隱瞞 困難複雜服務

自主自立風險



居家服務實務常見倫理二難5/5

• 專業價值與組織體制衝突

服務項目的核定
與執行

居服員管理的兩難

何時該暫停服務
緊急意外事故的

責任歸屬



倫理原則順序

羅溫堡與道格夫 ( Lowe n be rg an d Dolgof f， 1992)

1 . 保護生命原則：此為倫理決策順序的最高原則

2 . 差別平等原則：如雙方地位不平等，以保護處於權力較低的一方為先

3 . 自主自由原則：尊重服務對象的自由、自主與獨立，但不可奪取自己的
生命或任意傷害他人

4 . 最小傷害原則：選擇一個限制最小，傷害最少的決定

5 . 生命品質原則：選擇一個最容易回復或維持原來生活型態，或提升生活
品質的安置模式

6 . 隱私守密原則

7 . 真誠原則



倫理衝突的處理原則

面對倫理衝突時，應以保護生命為最優先考量原則，並在維護人
性尊嚴、社會公平與社會正義的基礎上有所作為

1 . 所採取之方法有助於服務對象利益之爭取

2 . 有多種達成目標之方法時，應選擇服務對象的最佳權益、最少
損害的方法

3 . 保護服務對象所造成的損害，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不相符合

4 . 尊重服務對象自我決定的權利



居家服務個案工作倫理處理原則與步驟1/3

1. 現實中的倫理議題—作為？不作為？怎麼做？

有意或無意違反工作
倫理

面對抉擇時只需運用
處遇或經驗，無涉價
值衝突

倫理
問題 專業核心價值與

責任義務發生衝
突

必須決定何種價
值要優先處理

倫理
兩難



居家服務個案工作倫理處理原則與步驟2/3

2. 居家服務個案工作強調的工作規範：

服務對象

工作組織/

政府部門

個人專業

• 最佳利益考量

• 自主自決

• 接納保密

• 遵守規章

• 專業形象

• 創新改革

• 運用專業

• 教育訓練

• 互助合作



居家服務個案工作倫理處理原則與步驟3/3

1 . 釐清問題的議題

2 . 找出可能被抉擇所影響到的個人 /團體/組織

3 . 找出各種解決方案

4 . 檢視每個方案的優缺點

5 . 詢問同儕專家意見

6 . 抉擇、執行並記錄過程

7 . 監督評估結果

依相關法規規定限期內通報



結論與學習

1 . 不論是個案工作或是倫理抉擇，界線與同理心 (非同情心 )都非常重
要。

2 . 專業知識與價值觀是個人的內在結構，需要時時檢視。而建立界線
與具備同理心則要在服務動態過程一併展現。

3 . 工作方法與倫理抉擇沒有最好，只有最佳之兩害相權取其輕。

4 . 請工作者在服務過程中遇到倫理兩難問題，要主動提出與督導 /主管
/相關專業人員討論，不要將壓力存放自己身上。機構督導 /主管應
對於此相關議題設計於個督 /團督時討論，達成共識，並建立知識庫。

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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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他的眼睛看他的世界

穿他的鞋走他的路

服務無他，惟有陪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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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玉琴 新動能社會工作師事務所／所長 陳景寧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總會／秘書長

主辦單位：衛生福利部
執行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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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母醫院／業務負責人

黃后儀
臺南市沐恩關懷協會附設台南市私
立沐恩居家長照機構／執行長

賴怡帆 福氣銀髮事業有限公司／執行長

黃瑞臻
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福利
基金會／主任

簡如華
社團法人高雄市受恩社區關懷協會
私立受恩居家長照機構居家服務／
主任

主辦單位：衛生福利部
執行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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